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生猪屠宰服务成本调查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生猪屠宰管理质量规范》《贵州省畜禽屠宰条例》《贵州省牲畜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我局对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的生猪屠宰服务定价成本开展了成本调查，在贵州省嘉华会计师事务所的配合下，完成了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的生猪屠宰服务相关定价成本调查及相关情况的采集，按照规定对定价成本进行取值及测算，形成报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普定县定点屠宰场成立于2004年，位于定南街道安普大道与434县道交汇处西北，是农业农村部门批复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企业规划用地面积10603.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27.95平方米，设计规模为年屠宰量3万头。截至被调查期间，企业已按《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对原有设施设备进行了改造和升级。其中生猪屠宰车间设有全自动生产线，使用较为安全的运河烫池、封闭式双极螺旋打毛机及自动劈拌机器人等标准化设备设施，每小时屠宰生产能力预计60头，污水处理设计处理能力达到150立方米/天。同时，还配备专业的病理化实验室和精密的检疫设备，能够对非洲猪瘟、瘦肉精等进行快速检验检疫。企业现有职工32人，其中：生产环节职工28人，管理人员4人。

2022年1月-2024年7月，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累计屠宰生猪98620头，累计实现服务收入6,658,630.00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4,931,000.00元。2023年屠宰39154头，总收入2654099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1957700元，其他业务收入为696399元。

二、成本测算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相关财务文件；

（三）《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改委2017年第7号令）；

（四）《贵州省牲畜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五）贵州省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生猪屠宰加工服务成本测算报告》；

（六）其他相关资料。

三、成本构成情况

本报告中所称生猪定点屠宰服务是指生猪定点屠宰经营者按照《贵州省牲畜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等有关行业规范，提供的从牲畜进厂（场）到胴体出厂（场）过程中的屠宰加工服务，以及待宰静养、牲畜产品品质检验、运输车辆清洗消毒服务登服务。本报告所称屠宰加工服务包括致昏、刺杀放血、烫毛脱毛（或剥皮）、吊挂提升、去头蹄尾、雕圈、开膛净腔、劈半（锯半）、整修、整理副产品（心、肝、肺、大小肠、肚）等工艺流程。本报告中生猪定点屠宰定价成本由直接成本、期间费用、财务费用及税金组成，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运行维护费和纳入定价成本的相关税金等。
四、成本调查测算情况

年屠宰量

设计年屠宰总量30000头，实际年屠宰总量39154头（2023年据实统计数据）。

（二）直接成本

经调查测算直接成本为2048748.21元，其中：
1、生产人员职工薪酬：根据屠宰场改造和升级后规模，企业目前正在按照《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的有关要求进行整改完善，人员设置按照企业提供的岗位名册及实际情况为29人，其中生产环节22人、管理环节7人，按照安顺市2023年私营企业平均工资水平49159元/年/人计算发放工资1,081,498.00元；劳务费按计件测算364,386.00元（其中：打毛、内脏处理按9元/头计算352,386.00元，拉粪按1000元/月计算12,000.00元)。

2、水费：以2023年水费缴纳凭证统计计算为9,957.60元。

3、电费：以2023电费缴纳凭证凭证统计计算为89,066.20元。
4、天然气费：以2023天然气费缴纳凭证统计计算为124，914.10元。

5、固定资产折旧费：根据普定县定点屠宰场提供的相关固定资产资料，结合现场核实固定资产的现状，经过核减已拆除、已提足折旧及与现屠宰业务无关的的部分固定资产，新增统计遗漏的固定资产，按照《贵州省牲畜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净残值率计算，生产环节固定资产折旧额为245,129.00万元。

6、无形资产摊销：屠宰场土地使用权未纳入会计核算，根据查询普定县自然资源局提供的土地批复文件及缴款凭证，无形资产（土地）价值780,000.00元，按50年计算年均摊销15,600.00元。

7、修理费：按2023年实际支出数计算为20,487.70元。
8、年度污水质量检测费：按2023年实际支出数计算为28,000.00元。
9、污水处理材料费：按2023年实际支出数计算为11,550.00元。
10、瘦肉精、非洲猪瘟、药残检测材料费：企业提供的成本资料中未含瘦肉精、非洲猪瘟、药残检测材料费。根据《生猪屠宰肉品品质检验规程（试行）》(农业农村部公告第637号)的要求，瘦肉精、非洲猪瘟（PCR）、药残按照3%的抽检比例；非洲猪瘟（环境检）按照每周一次进行。单价根据企业提供的采购发票。核增瘦肉精、非洲猪瘟、药残检测材料费为29452元。

11、其他费用：企业上报2023年其他费用175534.62元。经核实，实际支出为170845.32元。其中调整至生产环节固定资产折旧科目98034元，调整至生产环节修理费科目19815.7元，调整至生产环节污水处理材料费科目4800元，调整至生产环节污水检测费科目28000元，调整至办公环节办公费科目805元。调整办公费中的驱赶器、喷雾器购买等费用1184.99元至生产环节其他费用，调整车辆管理费中0号柴油购置费2132元至生产环节其他费用，调整排污费6000元（2013年发生的化粪池清理费30000元，按5年摊销）至生产环节其他费用，调整后的生产环节其他费用为28707.61元。

（三）管理费用

除了管理人员薪酬及固定资产折旧按实际核定外，期间费用以2023年核实支出数为基数，按照2023年主营业务收入占全部服务收入比例74%计算。经调查测算期间费用为395,533.55元，其中：
1、管理人职工薪酬：按照企业提供的岗位设置情况，管理人员为7人。职工薪酬按照人社部门公布的安顺市2023年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49159元/年/人核算为344,113.00元（含职工工资、职工福利费、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等）。

2、办公费：2023年核实支出数为10,523.71元，按74%计算为7,787.55元。

3、固定资产折旧费：根据普定县定点屠宰场提供的相关固定资产资料，结合现场核实固定资产的现状，经过核减已拆除、已提足折旧及与现屠宰业务无关的的部分固定资产，新增统计遗漏的固定资产，按照《贵州省牲畜定点屠宰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净残值率计算，管理环节固定资产折旧额为42,745.00元。
4、修理费：2023年核实支出数为1,200.00元，按74%计算为888.00元。
（四）财务费用及税金

财务费用及税金以2023年核实支出数为基数按照2023年主营业务收入占全部服务收入比例74%计算。经调查测算财务费用及税金为47,774.29元，其中：
1、财务费用：2023年核实支出数为13.50元，按74%计算为10.00元。

2、税金：2023年核实支出数为为64,546.34元，按照74%计算为47,764.29元。

（五）加工服务总成本及单位屠宰成本

经调查测算，普定县定点屠宰场年生猪屠宰总量为39154头，屠宰服务总成本为2492056.05元，单位屠宰成本为63.65元。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次成本调查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的要求进行，对无相关依据的数据予以剔除；
（二）参加本次成本调查测算的工作人员与被被调查单位无任何利害关系；
（三）本报告成本基础数据来源于普定县定点屠宰场提供的财务数字、报表、财务资料等记录；

（四）由于普定县定点屠宰场提供的资料中2023年度较为完善，其余年度均不完整，故本次成本调查中的固定资产折旧及工资薪酬按照调查期间进行取值，瘦肉精、非洲猪瘟、药残检测材料费根据《生猪屠宰肉品品质检验规程（试行）》结合企业提供的采购发票进行测算。其余数据均采用2023年度数据。
（五）本报告仅供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普定县生猪定点屠宰加工收费标准参考使用。其他单位和个人引用本报告内容，可能会出现核算指标等概念不同而形成的误差，因使用报告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本单位无关。
附件：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生猪屠宰加工服务成本核定表

                              普定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
	普定县定点屠宰场生猪屠宰服务成本费用核定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核定数
	备 注

	一、直接成本
	2,048,748.21
	　

	1、职工薪酬
	1,445,884.00
	

	其中：在岗职工工资
	1,081,498.00
	核定在岗职工22人，按照安顺市2023年私营企业平均工资水平49159元/年/人计算

	劳务费用
	364,386.00
	 9元/头，拉粪1000元/月 

	2、水费
	9,957.60
	缴费清单统计

	3、电费
	89,066.20
	缴费清单统计

	4、天然气费
	124,914.10
	缴费清单统计

	5、固定资产折旧费
	245,129.00
	核定数取调查期间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折旧数

	6、无形资产摊销
	15,600.00
	土地出让金78万元，按照50年使用年限摊销

	7、修理费
	20,487.70
	

	8、污水质量检测费
	28,000.00
	

	9、污水处理材料费
	11,550.00
	

	10、瘦肉精、非洲猪瘟、药残检测材料费
	29,452.00
	根据《生猪屠宰肉品品质检验规程（试行）》(农业农村部公告第637号)的要求，瘦肉精、非洲猪瘟（PCR）、药残按照3%的抽检比例；非洲猪瘟（环境检）按照每周一次进行。单价根据企业提供的采购发票。非洲猪瘟PCR检测试剂单价9.9元/只、非洲猪瘟环境检测试剂单价7.92元/只、瘦肉精检测试剂4.95元/只、药残检测卡9.9元/条

	11、其他
	28,707.61
	根据普定县定点屠宰场提供的2023年明细账及凭证中费用调整科目后填列，部分费用调整至其他科目，部分其他科目费用调整至其他费用科目，其中调整至本科目的原30000元化粪池清理费按5年进行摊销。

	二、期间费用
	395,533.55
	

	1、职工薪酬
	344,113.00
	核定在岗职工7人，按照安顺市2023年私营企业平均工资水平49159元/年/人计算

	2、办公费
	7,787.55
	办公费共计10523.71元，按主营业务占比74%进行分摊

	3、固定资产折旧费
	42,745.00
	核定数取调查期间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折旧数

	4、修理费
	888.00
	修理费共计1200元，按照主营业务占比74%进行分摊

	三、财务费用及税金
	47,774.29
	

	1、财务费用
	10.00
	

	其中:利息支出(减收入)
	0.00
	

	金融机构手续费
	10.00
	　

	2、税金
	47,764.29
	共计64546.34元，按照主营业务占比74%进行分摊

	四、屠宰服务总成本
	2,492,056.05
	

	五、年屠宰量
	39,154.00
	

	六、单位屠宰成本
	63.65
	




